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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片面減薪之法律效果 

------以復興航空機師勞資爭議案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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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案例事實：  
一、勞方十二人原均為復興航空公司ＡＴＲ型飛機之飛行機師，服務年資自十年

多至十個多月不等。  
二、茲復興航空公司於民國（下同）八十七年八月初突未經協商程序，片面以一

紙公函致公司全體ＡＴＲ機師，調降機師之工資，並告知自民國八十七年八月份

起生效適用，降薪幅度因各人年資職級而有不同，最高達百分之四十二，最低亦

在百分十九以上。就每月工資數額言，最多者每月調降十萬二仟元，最少者每月

調降亦達二萬二仟元之多。  
三、嗣後歷經全體機師（含本件勞方十二人在內）分別於八十七年八月八日、九



作者：陳金泉律師 2

日、十三日、十七日、廿四日等多次與復興航空公司經營階層人士協商，復興航

空公司均以既定政策無法更改為由拒絕回復。  
四、機師等迫不得已，於八十七年八月廿四日下午五時依勞動基準法第十四條規

定以傳真通知復興航空公司自當日下午二十三時起（按即當日所有班機收班之

後）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關係。復興航空公司並已於當日下午五點收到上揭傳

真方式之終止契約通知書無誤。機師等為求慎重，再度於同年月廿八日以台北金

南郵局第二二０七號存證信函重申於八十七年八月廿四日終止勞動契約之意

旨，並請求發給資遣費。按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無庸以存證信函之方式為之即生

效力乃當然之理，其僅為舉證方便而設，歷來之實務及學說向無爭議。  
五、本件事後經台北市政府勞工局依職權主動介入調解，雙方於八十七年八月三

十一日達成部分協議，要點如后：  
（一）復興航空公司承諾願將勞方十二人七月份及八月廿四日前之薪資及飛行加

給於機師等辦理離職手續後給付之。  
（二）復興航空公司應發給機師等僅載明在職起時間及職務之服務（離職）證明

書。  
（三）至於資遣費、應休而未休之特別休假工資等，則未達成協議。  
 六、機師等依上揭調解方案之結論，分別於八十七年九月七日及十日至復興航

空公司處辦理離職手續，並領取七、八月份工資時，發現復興航空公司八月份薪

資並未依調解結論如數發給。全體十二人之工資均有嚴重短發，最多短計十萬二

仟多元，最少者亦短計二萬二仟多元，似有違反勞資爭議處理法第二十一條規定

之情形。 
惟因本項已成立之調解，並未載明具體數額，機師等如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第三十

七條規定聲請裁定強制執行時，會遭遇困難，故仍有提起給付之訴之必要及利益。  
七、機師等為使家計不中斷及順利領得離職證明書以利轉業，不得不暫時先行領

取短計之八月份工資，但隨即委請律師發函催告復興航空公司應補發八月份短計

之工資及資遣費、應休而未休之特別休假工資等，惟因復興航空公司仍拒不給

付，機師等乃依法提起訴訟，以資救濟，現正繫屬台北地院審理中。  
八、此外，勞方機師十二人中有三人係由復興航空公司付費派往美國學習飛行，

於出國前及學成考取機師執照後曾兩次與資方簽訂需至少服務滿十五年，否則如

提前離職即需賠償四百萬元違約金之 約定。復興航空公司亦以該三名機師及其

連帶保證人為被告分別提起給付違約金訴訟，台北地院共分三案審理，目前其中

一案八十七年勞訴字第八十七號案已判決勞方全部勝訴（但資方也已提出上

訴），另兩案則仍在審理中。  
九、又復興航空公司認為八十七年八月間機師之集體請辭事件，乃係變相的違法

罷工，且使公司遭受至少兩億五千萬元以上的營業損失，乃向外界表示其一定訴

追到底之立場。據八十七年十月十二日聯合報第六版報導：「（復興航空公司）已

聘妥律師完成訴狀，近日內將向法院提出告訴，向十二位最後沒有復職的 ATR 機

師，求償營業損失至少兩億五千萬元。」惟迄今已一年有餘，復興航空公司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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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並未對離職的十二名機師提出索賠訴訟，但因時效尚未消滅，最後結果如何尚

不得而之。  
 
貳、減薪之意義：  
 
一、前言  
本件勞資爭議，資方並未否認其有減薪之事實，但資方認為其所刪、減者為飛行

加給及飛安獎金，性質上屬於「獎勵性」、「恩惠性」、「浮動性」之給予，不屬「工

資」之範疇，故資方本即得片面刪減而並不違法。故判斷資方是否違法片面「減

薪」，不得不先就工資之定義及範疇作一番釐清。  
 
（一）工資之定義及範疇：  
１按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二條第三款規定：「工資：謂勞工因工作而獲

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 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

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經常性給與』均屬之」。  
２勞基法施行細則第十條規定：第二條第三款所稱之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

係指條文中所明列十一款以外之給與。析言之，飛行加給、超時飛加（即加班費）

及飛安獎金（即全勤獎金）等既不在條文中明列十一款之範圍，自屬工資無疑。  
３最高法院八十五年台上二四六號判決明揭「勞基法第二條第三款所謂經常性，

與固定性給與不同，僅須『在一般情況下經常可領取，即屬經常性給付。』被上

訴人薪資、津貼、獎金支付單中所列之上開假出津貼、加班津貼、應稅加班津貼、

應稅假出津貼、徹（夜）加班津貼、及 L9 獎金既係在一個相當時間內，一般情

形下經常可得領取，即屬於工資之部份。」  
（二）最重要者，實務上行政法院多則裁判及司法院第十四期司法業務研究會研

究意見均肯認資方本次所刪除或調降之下列各項給付，均屬勞基法第二條第三款

所稱之經常性給付，屬工資之範疇：  
1 加班費：即本件之超時飛加。行政法院八十四年度判字第一二九七號裁判、八

十五年度判字第三一七號裁判及司法院第十四期司法業務研究會研究意旨均肯

認加班費係工資之範疇。  
2 全勤獎金：即本件之飛安獎金。行政法院七十八年判字第二一三八號裁判及八

十一年度判字第一二八二號裁判意旨參照。抑且，行政法院八十一年度判字第一

二八二號裁判並明揭本件復興航空公司所援引之最高法院七十九年台上字第二

四二號判決認為全勤獎金不列入工資範圍之見解，殊非可採。  
3 責任津貼、出勤津貼、點心費、房屋津貼等項目均係按月給與，仍屬經常性給

付（行政法院八十四年度判字第一二九七號判例意旨參照）。  
二、恩惠性、獎勵性給予 vs.非恩惠性、獎勵性給予。  
（一）源起於工資二元論：  
１所謂工資二元論是將工資分割為二部分：以勞動力之提供為對價的稱為「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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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資」；另以員工職位為對價的稱為「保障工資」。此說源於罷工期間「無工作即

無報酬」（no work，no pay）的勞動法基本原則，在日本又稱為工資「剪斷」（cut）
原則，認為「雇主可以剪斷（cut）罷工期間之工資」。我國依民法第二六六條第

一項規定：「因不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之事由，致一方之給付全部不能者，他方

免為對待給付之義務，如僅一部不能者，應按其比例減少對待給付。」均可得出

在罷工期間雇主得免除工資給付義務之相同結論。  
２惟因勞工向為經濟上之弱勢者，如嚴格執行「無工作無報酬」原則，將致勞工

（及其家庭）於罷工期間生活陷入困境。尤其是當勞工是本於雇主之不當勞動行

為（unfair labor  practice）而罷工（例如因雇主違法減薪而罷工）而非純為經濟

上之目的而罷工（例如因要求加薪不成而罷工），前者之處境更加值得同情，殊

無完全解免雇主全部工資給付義務之必要。故創此工資二元論，認罷工期間雇主

所能剪斷之工資僅限於「交換工資部分」，至於「保障工資部分」因員工職位身

分並未中斷，自仍應繼續給付，以此來緩解勞工苦境。 
３ 惟查，所謂「工資二元論」純為概念上之分割，殊難想像雇主給付工資不是

本於勞工勞動力之提供。平心而論，有那一位雇主願意支付工資予一位只是名份

上係其職工但並不提供勞務之人？所有的工資不論其名目、種類、數額，本質上

都是提供勞動力的對價，換言之，都是所謂的「交換工資」！  
４ 抑且近幾十年來，企業界甚或政府機關的薪資制度趨向單一薪俸制或年薪

制，根本無從分割出那一部分是「交換工資」，那一部分是「保障工資」。以故創

設工資二元論之日本最高法院晚近亦改變其以往見解而認「工資剪斷的範圍，應

參照勞動協約（即我國之團體協約）規定及勞動習慣之主旨而個別判斷，始克相

當。依一般抽象的工資二分法為準，有失妥當。」（參見日本最高裁昭和五六、

九、一八勞民集二十五、六、一０二八判例）。足見工資二元論應已是個被揚棄

的陳腐觀念。  
５而資方所聲稱的「恩惠性給予」即是源自於右述工資二元論中的「保障工資」

概念。惟事實上所有的給予都是「交換性給予」都是「提供勞動力」的對價，雇

主經營企業並非從事慈善事業，講究的是成本效益，若勞工未提供勞務，雇主絕

對不會無緣無故的給予什麼「恩惠性給予」，資方之主張似尚嫌無據。  
三、經常性給予 vs.非經常性給予。  
我國現行勞基法僅將工資之給付區分為「經常性給付」與「非經常性給付」，並

無所謂「恩惠性給付」與「非恩惠性給付」之區分：  
（一）查法律上之所以要將工資之給付區分為經常性給付與非經常性給付，其目

的僅是在避免於計算平均工資作為給付資遣費與退休金標準時（勞基法第十七

條、第五十五條參照），不致使雇主因偶為之給付，致生過苛之負擔，並非否認

其為工資之本質。蓋所有經常性給付均應計入平均工資，而平均工資則是用以作

為計算資遣費、退休金之基準，設如雇主偶為之給付，也須列入平均工資計算，

則不免加重雇主負擔，甚至造成雇主有能力也不願多給付之反效果。故立法政策

上考量雇主之負擔能力，將非經常性給付排除在平均工資之範圍內，純基於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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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立法論），而不是非經常性給付其本質即非工資（解釋論），此點實不容誤

解。  
（二）再查非經常性給付，固不納入平均工資計算範圍內，但並非表示其即可任

由雇主刪減、剔除或直接將之解為即是「恩惠性給付」，雇主可愛給不給。例如

勞動契約（或團體協約）內已約定雇主有發給年終獎金義務者，則雇主當然不可

片面刪減不發，此不因勞基法施行細則第十條第二款已將「年終獎金」列為非經

常性給付而有不同，不可不予以辨明。  
四、小結：  
（一）我國法律上之工資僅有「經常性給付」與「非經常性給付」之區分根本無

「恩惠性給付」與「非恩惠性給付」之分類。  
（二）非經常性給付其本質，亦係勞工提供勞務之對價，仍為工資之本質（解釋

論），僅因立法政策上考量，將之排除在平均工資計算之列而已（立法論）。  
（三）非經常性給付有約定者（不論是勞動契約或團體協約），雇主即有如數給

付之義務不能片面刪減，不因其不列入平均工資範圍而有不同。   
參、減薪之方式：  
一、前言：依勞基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前段規定：「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

而工資為勞動契約之要素，亦為雇主關於勞動契約之主給付義務，是工資於契約

締結時經由勞雇雙方議定後，於契約履行之階段，雇主不得未經勞工同意而片面

刪減。本件爭議之引起，即是資方雖與其內部之航務處主管商談過所謂的「調整

薪資結構」案，但在全體機師均反對情形下，仍片面宣布實施減薪。但吾人有興

趣的是，在逐一、個別取得勞工同意此一合法方式以外，如以團體協約或工作規

則之變更作為減薪方式，在適法性上有無疑義？以下分團體協約及工作規則討論

之。  
二、以團體協約減薪。  
（一）雇主如與工會達成減薪協議，並且作成書面不論其書面名稱為何，即屬團

體協約法第一條定義之「團體協約」，於其經主管官署認可發生效力後，依團體

協約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減薪之效力當然及於工會會員之勞工，縱該

勞工反對減薪者，亦需接受減薪之事實。此時資方即不必再逐一個別取得工會會

員勞工之同意，而得達合法減薪之目的。  
（二）但因我國團體協約法目前尚無「一般化宣告」之規定，故團體協約減薪之

效力不及於非工會會員之勞工，不可不注意。  
三、以工作規則減薪。  
（一）雇主可否以工作規則之變更達減薪之目的，容有爭論。本件四訟案中已作

出判決之台北地院八十七年度勞訴字第八十七號判決對此提出其看法，略稱：「原

告（按即資方復興航空公司）次主張．．．。為使薪資合理單純化、人力管理制

度化及公平性之理由，而進行本次薪資結構之調整云云。但查，雇主以工作規則

單方對於勞動條件作不利益之變更，可否拘束不同意之勞工，或於何種狀況下得

拘束不為同意之勞工，於學說上向有爭論。日本最高裁判所自昭和四十三年之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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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巴士事件判決以後，發展出「合理性原則」之判斷標準，至大曲市農協事件判

決，日本最高裁判所確立了此項勞動條件變更之法理。亦即，以工作規則變更勞

動條件如係剝奪勞工之既得權、課予勞工不利益之勞動條件，原則上是不受允

許，但如不利益變更有其合理性及必要性時，亦能拘束反對變更之勞工。特別是

對工資、退休金等重要的權利、勞動條件為不利益變更時，更須具備「高度之必

要性」，於具體事件中，應考慮企業經營狀況之低迷、經營環境是否惡化至改革

薪資制度有其必要性、變更後對勞工經濟上不利益之程度、相關其他待遇之改善

以及是否與勞工團體進行協議等一切情狀。本件縱認原告於八十七年八月一日公

告飛航機師人事管理辦法，調整薪資結構，係以工作規則對勞動條件做不利益之

變更，惟其就所主張，係為使薪資合理單純化、人力管理制度化及公平性等前開

理由之存在，並未提出 證據證明之，亦未證明有調整薪資結構或調降被告林○

○薪資之高度必要性存在，其此項主張亦不可採。」等語。  
（二）細繹上揭判決意旨，其似乎認為只要資方能舉證證明有「高度之必要性」，

則即可援引日本最高法院於秋北巴士事件所發展之「合理性原則」，認雇主可以

不經勞工同意，片面、合法減薪。對此一判決「傍論」（按資方之律師從未以此

一論點主張減薪之合法性），筆者不敢認同。蓋日本勞基法第九十條第一項規定：

「雇主訂定或變更就業規則時，應聽取該事業有過半數勞工所組成工會時，為該

工會，無過半數勞工組成工會時，為足以代表過半數勞工者之意見。」同條第二

項規定：「雇主依前條第一項規定陳報時，應添附記載前項意見之書面。」是則

徵詢、聽取勞工意見，乃是日本訂立或變更工作規則時必須踐行之程序。換言之，

勞工之意見有充分表達之機會。  
 
（三）但反觀我國則不然，不要說徵詢、聽取之程序本無必要，我國最高法院八

十一年度台上字第二四九二號判決甚至認為未經主管機關核備且未公開揭示之

工作規則亦有拘束勞工之效力（判決全文載於「勞動法裁判選輯」第四八九頁以

下，月旦出版社八十七年九月初版）。如此情況下，如謂只要「合理有必要」即

可由雇主片面以發布或變更工作規則之方式減薪，勞工之權益將斲喪殆盡。  
 
肆、雇主片面減薪應負之法律責任  
一、行政法責任：  
（一）雇主片面減薪，核屬違反勞基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前段規定，勞工行政主

管機關依勞基法第七十九條第一款規定，得處雇主二千元以上二萬元以下罰鍰。  
（二）又雇主於實際發薪時按其片面減薪後之數額給付工資予勞工則屬違反勞基

法第二十二條第二項前段「工資應『全額』．．．給付勞工」之規定，主管機關

亦得依勞基第七十九條第一款課處罰鍰。  
（三）此外，雇主逕按其片面減薪後之數額給付工資予勞工，亦該當勞基法第二

十七條「雇主不按期給付工資者」之要件（按所謂不按期給付解釋上應包括雖按

期但給付不足額之情形，實務上亦採之），勞工向主管機關申訴後，主管機關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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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該條後段規定對雇主發出限期給付工資之命令。雇主如仍不依該限期給付工資

命令如數給付工資者，主管機關亦得依勞基法第七十九條第二款規定課處雇主罰

鍰。  
（四）前三項課處雇主罰鍰，須以行政處分為之，雇主如有不服當然得循行政爭

訟程序尋求救濟，固不待言。  
 
二、民事法責任  
（一）勞工仍願再繼續任職時。  
勞工得不承認雇主片面減薪之效力，仍向雇主要求給付減薪前之工資。勞工可依

前述勞基法第二十七條規定請主管機關發限期給付命令，惟雇主如仍拒不給付

時，因該限期給付命令，並無執行名義，勞工仍無法實際獲償，此時勞工僅能循

司法途徑訴請給付工資。勞工除對已到期應付而未付之工資得提起給付之訴外，

預期雇主不會收回減薪之決定以後每期給付均會產生片面減薪之差額，為求簡

便，勞工併得提起將來給付之訴，要求雇主以後每期均須按差額部分補足工資予

勞工。  
（二）勞工不願再繼續任職時。  
１、勞工同時亦取得勞動契約即時終止權（quit for cause ）。按雇主作出片面減

薪之決定，自屬勞基法第十四第一項第六款「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

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者」，事後又僅依減薪後之數額給付不足額工資，則又該當

勞基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五款前段「雇主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之要件，

勞工均得不經預告即時通知終止勞動契約。但如依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六款行使終

止權者，應遵守三十日之除斥期間之規定。  
２、勞工除得行使契約終止權外，並得準用勞基法第十七條規定要求雇主給付資

遣費，最高法院著有八十七年度台上字第六七九號判決可資參照。  
３、在勞工行使勞基法第十四條之契約即時終止權前提下，原勞動契約約定之限

制約款（包括最短服務年限約定、離職後競業禁止約定等）均一併失效（瑞士債

務法第三四０條之三、我國勞動契約法第十五條規定等參照）。惟前引台北地院

八十七年勞訴字第八十七號判決，認為勞工不遵守最短服務年限（十五年）約定

提前離職而不必負支付違約金義務，乃是因適用民法第四八九條第一項「當事人

之一方，遇有重大事由，其僱庸契約，縱定有期限，仍得於期限屆滿前終止之。」

之規定，勞工即不構成民法第二五０條「 債務不履行」要件之故也，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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